
草案說明體現香港為責任主體內容

◆突出責任主體，着力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主要
責任。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區負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明確中央與特區的責任

資料來源︰人大法工委負責人所作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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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管轄多數案件 證中央信任
中央只管轄特定少數 法律界：反映很大程度上倚重特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日前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說明，既強調中央根

本責任，也突出了香港特區主體責任，表明除在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區對相關法律規

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對管轄內的案件行使執法和司法權等，最大程度信任依靠

特區。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草案說明顯示出由香港特區負責主體工作，進行拘

捕、執法、檢控及審訊等，中央只是監督及協調等，反映中央在很大程度上信任及倚重香港特區。

草案說明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
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
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
府的監督和問責。同時，列明香港特區
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
控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
檢控工作和其他相關法律事務，並強調
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區對有關犯罪案
件行使管轄權（見表）。可見，在執行
港區國安法、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工作上，香港特區都獲得中央的最大程
度信任。

傅健慈：草案保護市民權利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
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表示，國家安全是
國家的事權，現時草案說明中清晰表
明，設立由特區行政長官任主席的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事務，顯示中央在很大程度上信

任及倚重香港特區。而且拘捕、執法、
檢控及審訊等工作亦在主體上交由香港
處理，反映中央是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特別提到，草案說明保護香港市民

的權利，強調如果普通市民不越界、不
犯法，絕對不會觸犯港區國安法，根本
不用擔心。

龔靜儀：反映對律政司有信心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草案說明明

確地顯示出香港負責主體工作，中央只
是監督及協調等。由行政長官委任法官
負責審訊，亦顯示出中央對特區的信
任。她說，在處理修例風波案件時，出
現了一些具政治色彩及偏頗的法官，輕
判「港獨」分子及暴徒，但現時中央的
安排是挽回市民對香港法官的信心及厚
愛香港，「不然內地如此多人才，要抽
幾個專業、有經驗的法官來港審理國安
案件不是更簡單的一件事嗎？」她指，

律政司方面的檢控工作亦是同樣道理，
反映出中央對律政司的能力有信心。
龔靜儀並指出，草案說明指出由警隊

負責執法，顯示中央政府信任警隊的能
力、效率及高水準。她說，由去年6月
起香港警隊在面對暴徒時，凸顯出其執
法質素非常高，令中央認同警隊有足夠
能力維護國安，因此將重任賦予警隊。

黃國恩：草案依從「一國兩制」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表示，草案說明是依從「一國兩
制」理論，當中執法、檢控及審訊等工
作由香港進行，「如果中央不信任香港
特區，是絕對不會倚重香港的執法力
量。」他指，草案說明顯示出之前坊間
的擔心都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央指派國
家安全事務顧問就香港國安委履行職責
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又設立國安公
署負責監督、指導、協調，體現了中央
信任、倚重特區及尊重「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港區國
安法草案說明明確指出中央政府在香港
特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由中央人
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諮
詢意見。同時，駐港國安公署和國家有
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
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有法律界人
士認為，中央只是保留了必要權力，在
「極少數」、「特定情形」出手，相信
是指特區政府沒有能力處理的案件，正
是為了更好維護「港人治港」的承諾。
根據草案說明，中央在港設立駐港國

安公署，其主要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
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

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區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收集分析國家安
全情報資訊；並保留在特定情形下依法
辦理少數極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
權力。
草案對駐港國安公署的執法權有明確

規定。該機構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
法，都必將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符合法
定職權、遵循法定程序。草案還明確規
定，駐港國安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
責，依法接受監督，不得侵害任何個人
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而且駐港國安公署
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法律外，還應當遵
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草案指，駐港國安公署應當與國安委

建立協調機制，監督、指導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工作。駐港國安公署的工作
部門與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
司法機關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享
和行動配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

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表示，駐港國安公
署主要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
要政策出主意，而國安委是特區政府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具體機構，當中
包括由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
門、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檢控部門，是專人專管，落實到位，
更好維護國家安全。
他指出，駐港國安公署與國安委共同

履行職責，相輔相成。

設國安公署 保必要權力

列明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權力及職責

◆香港特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
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務司司
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維護國
家安全部門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香港特區國安委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香港特區國安委的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
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推進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協調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
行動。

◆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配備執法力量。

◆香港特區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的檢控工作和其他相關法律事務。

◆除特定情形外，特區對本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

◆香港特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
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本法和香港特區本地法律。香港特區管轄的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審判循公訴程序進行。

◆香港特區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
取特區現行法律准予警方等執法部門在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採取的各種措
施，以及本法規定的有關職權和措施。

◆行政長官應當從現任或者符合資格的前任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
可以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中央主要監督、問責、指導、協調、支持特區，在特定情形下對極
少數案件行使管轄權

◆香港特區國安委會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
特區國安委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

◆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
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監督、指導、協調、支
持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依法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應當與國安委建立協調機制，監督、指導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工作。駐港國安公署的工作部門與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司法機
關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享和行動配合。

◆駐港國安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行使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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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組織架構

■草案說明顯示出由香港特區負責主體工作，反映中央在很大程度上信任及倚重香港特區。圖為特首率領司局長、行政會議成
員，支持全國人大審議有關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資料圖片

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港區國安法立法工作進入最後階
段，多位內地專家認為，港區國安法立
法進程實質性加快，預期在較短時間落
地生根。專家指出，法律草案兼顧兩地
差異，方向正確、理念清晰、內容科
學，依法構築起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強大屏障，香港與國際社會之
前的一些妖魔化扭曲和反對理由不攻自
破。同時設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個法律機構
則體現中央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有機
結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

事田飛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根
據立法程序，普通法律草案需經過常委
會三審之後交付表決，意見比較一致的
也可二審之後表決。港區國安法或將經
歷二審或三審之後表決，經列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而正式生效，成為香港法律
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成為中央管治
權落地執法的權威法律依據。
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快立

法」，既是落實人大決定的使命驅動，
也是保護香港國家安全利益早日免受侵
害的法治緊迫感所致。
田飛龍指出，草案有關說明為香港社

會理解這部法律提供了基本線索和信心：
其一，這部法律高度尊重「一國兩

制」下香港本地自治權，將大部分管轄權
授予香港本地機關，中央只保留特殊情況
下的直接管轄權；
其二，法律高度尊重和吸納香港既有

的人權標準和法治標準，注重與香港本地
的普通法機制相銜接，使法律落地對香港
既有法治衝擊最小，而收益最大；
其三，充分考慮國安案件的特殊性與

複雜性，由中央政府依法派出駐港國家安
全機構，承擔政策制定、情報收集、監督
指導以及特殊情況下的直接管轄的法定職
責，從而有效體現中央全面管治權以及對
香港自治權的強大支持，彌補香港本地機
構執法能力的不足；
其四，香港本地負有主要的執法責任

及設置專門機構的責任，是國安法執行機
制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也是特區政府依
法承擔的執行責任。

立法進程加快 早日築起屏障


